
自移机尾维修技术要求
一、维修设备名称及数量：
1.自移机尾壹台，型号：DWZY1000/2700。
二、自移机尾维修技术要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自移机尾整体机架与小车机架修复后不得有开焊、变形现象，小车车轮应转动灵活、运行平稳、无卡滞。其安装滚筒座的两个对应平面，应在同一平面内。
2.各部位磨损、变形超限的孔要重新进行整形、校正等处理，达到公差及抗冲击强度要求。
3.修复φ500机尾滚筒壹件，轴承使用国产轴承（哈、瓦、洛正品轴承），采用派克、格茨等优质进口密封；更换φ200滚筒壹件；修复推移缸叁件、操纵阀组壹件。
4.所有托辊更换，中间节切割三道槽口，方便漏煤。
5.结构件除锈喷漆处理(除滚筒内部及配合面外)。
6.更换4件立缸、4件水平缸，修复旧的立缸、水平缸，更换各液控单向锁。
	7.更换液压系统所有橡胶软管、阀件及附属配件，机尾安装壹件清带器。
	8.损坏的联接件和紧固件全部更换，更换所有销轴。
9. 加强机架连接销锁紧片焊接点，确保锁紧片固定牢靠。
10. 改进销轴锁紧结构，单一锁紧方式改变为一处锁紧一处备用的两处双锁紧方式。
三、维修标准
1.严格按组装工艺及测试标准施工，组装测试达到使用要求。
2.根据国家有关标准、规范进行检验和维修；对设备的完整性、安全性、可靠性负责。
3.标准要求：MT/T 1097-2012 《煤矿机电设备检修技术规范》。
四、交货期限及交货地点
1.供货日期：合同签订后20日内。
2.到货地点：微山湖矿业集团崔庄煤矿。
五、其他要求
1.设备在修理、装配过程中矿方会派驻人员进行学习并监督维修质量。
2.不得改变自移机尾的性能及工作原理，不得改变原部件的通用性、互换性、可靠性。
3.本技术要求提出的是根据国家、山东省相关文件要求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，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唯一规定，也未完全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，维修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或高于本技术要求和有关标准、规范的优质产品。
4.按性能验收标准和方法要求，维修方需提供设备的出厂检验报告及更换配件清单给矿方。维修更换的所有配件要提供产品合格证，进口零件要有报关单。
5.质保期：设备自井下安装后使用之日起6个月或到货之日起12个月，以先到为准，在质保期内由于维修质量问题造成损坏，维修方免费维修，直至设备使用正常。在质保期内由于维修质量问题引起的损失由维修方承担。
6.未涉及到的内容执行行业有关标准、文件。
7.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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